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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重要声明 

本公告目的仅为向公众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

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发行情况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 

 

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37,000,000 股 

2、发行价格：3.99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147,630,000.00 元 

4、募集资金净额：139,662,068.28 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3,700.00 万股，将于 2013 年 8 月 20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

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本次发行的 3,700.00 万股股份的股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4 年 8 月 20 日（如遇非交易日顺延）。在锁定

期内，因本次发行的股份而产生的任何股份（包括但不限于股份拆细、派送红

股等方式增加的股份）也不上市交易或转让。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

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三、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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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特指如下含义： 

实益达、发行人、公

司、上市公司 
指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本

次发行 
指 实益达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的行为 

报告期、近三年 指 2010 年-2012 年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 指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申报会计师、大华会

计师事务所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发行情况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 
指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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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法定中文名称：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HENZHEN SEA STAR TECHNOLOGY CO., LTD. 

成立时间：1998 年 6 月 5 日 

股份公司成立时间：2005 年 7 月 4 日 

发行前注册资本：42,141.06 万元 

发行后注册资本：45,841.06 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亚妹 

公司住所：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六路实益达科技园 

邮政编码：518116 

电话及传真：0755-29672878/0755-29672878 

公司网址：www.sz-seastar.com 

股票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实益达 

股票代码：002137 

经营范围：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电子产品、通讯产品、电器、

照明灯具及其零部件的技术开发、生产、销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

专卖商品及限制项目）；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

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于2012年2

月9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12年3月23日经公司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2013年5月13日召开201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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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自2011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延长6个月的决议。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的核准过程 

2012年12月19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

获得有条件通过。 

2013年2月16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60号文），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新股。 

（三）本次发行的缴款及验资程序 

2013 年 8 月 9 日，公司和主承销商向石磊等 3 名特定投资者分别发送了《深

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缴款通知书》。各发行对象根

据《缴款通知书》的要求向安信证券专用账户及时足额缴纳了认股款。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证报告》（大华验字[2013]000229 号）验证，

截至 2013 年 8 月 9 日 11：00，安信证券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 3 家参与

实益达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缴纳的认购股款 14,763.00 万元。2013

年 8 月 9 日，安信证券在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后向公司指定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13]000228 号）验证，截至

2013 年 8 月 9 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14,763.00 万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

费用 796.79 万元，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3,966.21 万元。 

（四）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本公司已于 2013 年 8 月 13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

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本次发行

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3 年 8 月 20 日。根据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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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2013 年 8 月 20 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

涨跌幅限制。 

三、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二）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三）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共计3,700.00万股，

全部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四）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根据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2 年

2 月 10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不低于 5.49 元/股（注：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2012 年 3 月 23 日，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1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决定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股本总数 312,156,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0.8 元（含税）；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送红股。

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调整

为不低于 5.41 元/股。 

2013 年 4 月 23 日，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2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决定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股本总数 312,156,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0.2 元（含税）；同时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

312,156,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5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

加至 421,410,600 股。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本次非公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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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3.99 元/股。具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底价 =（调整前的发行底价–每股现金红利）/（1+总股本变

动比例）= （5.41 元/股- 0.02 元/股）/（1+35%）=3.99 元/股。 

公司与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购进行簿记，按照价格

优先、数量优先和时间优先的基本原则，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认购价格为 3.99

元/股。该发行价格相当于发行申购日（2013 年 8 月 8 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

4.69 元/股的 85.07%。 

（五）募集资金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14,763.0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包括承

销及保荐费用、审计及验资费用、律师费用、股份登记费用等）合计796.79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13,966.21万元。 

（六）本次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根据《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规定

的定价原则，公司和主承销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3.99 元∕股，申购价格在发

行价格及以上的认购对象均确定为最终认购对象。所有投资者申购报价及获配

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

号 
名称 

申报价格 

（元/股） 

申报数量 

（万股） 

发行价格 

（元/股） 

获配数量 

（股） 

1 黄荣添 3.99 1,500 3.99 1,500 

2 石磊 3.99 1,200 3.99 1,200 

3 杨宝林 3.99 1,000 3.99 1,000 

合计 — 3,700 — 3,700 

（七）发行对象限售期限 

本次发行对象为 3 名特定投资者，具体限售期限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获配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黄荣添 1,500 12 

2 石磊 1,200 12 

3 杨宝林 1,000 12 

合计 3,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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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概况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黄荣添 

姓名：黄荣添 

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华富村北区 70-603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4403011963****3837 

2、石磊 

姓名：石磊 

住址：南京市玄武区成贤街 39 号 1 幢 2403 室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3301221969****001X 

3、杨宝林 

姓名：杨宝林 

住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马山镇东安村 1-59 号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3306211959****3192 

（二）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

排的说明 

本次发行的 3 名发行对象与公司最近一年内无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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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安排。 

五、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 

电话：0755-82825427 

传真：0755-82825424 

保荐代表人：范文明、于冬梅 

项目协办人：杨兆曦 

联系人：庄国春、邓小超 

（二）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王丽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9 号富凯大厦 B 座 12 层 

电话：0755-88286488 

传真：0755-88286499 

经办律师：刘震国、浦洪 

（三）会计师事务所：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梁春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5022 号联合广场 B 座 5 楼 

电话：0755-83167753 

传真：0755-83167753 

经办注册会计师：杨熹、张兴 



9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13 年 7 月 31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限售股份数量

（股） 

1 深圳市恒顺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54,741,121 36.72 0 

2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 
63,053,959 14.96 0 

3 拉萨市冠德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8,890,126 11.60 0 

4 姚雪莉 5,135,501 1.22 0 

5 邱文超 4,234,247 1.00 0 

6 乔昕 3,159,000 0.75 2,369,250 

7 张玉娇 2,919,393 0.69 0 

8 陈亚妹 2,343,978 0.56 1,757,983 

9 詹小茹 1,884,206 0.45 0 

10 曾兴祥 1,389,000 0.33 0 

合计 287,750,531 68.28 4,127,233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帐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到帐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限售股份数量

（股） 

1 深圳市恒顺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54,741,121 33.76% 0 

2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 
63,053,959 13.75% 0 

3 拉萨市冠德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8,890,126 10.67% 0 

4 黄荣添 15,000,000 3.27% 15,000,000 

5 石磊 12,000,000 2.62% 12,000,000 

6 杨宝林 10,000,000 2.18% 10,000,000 

7 姚雪莉 5,135,501 1.12% 0 

8 邱文超 4,234,247 0.92% 0 

9 乔昕 3,159,000 0.69% 2,369,250 

10 张玉娇 2,919,393 0.6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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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19,133,347 69.62% 39,369,250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持股情况未发

生变动。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发行前 

（截至 2013 年 7 月 31 日） 
本次发行 

发行后 

（以 2013 年 7 月 31 日数据为

基础加上本次发行情况计算）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4,950,396 1.17 37,000,000 41,950,396 9.15 

1、境内法人持股 - - - - - 

2、境内自然人持股 4,950,396 1.17 37,000,000 41,950,396 9.15 

3、其他 - - - - -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16,460,204 98.83 - 416,460,204 90.85 

1、人民币普通股 416,460,204 98.83 - 416,460,204 90.85 

三、股份总数 421,410,600 100.00 37,000,000 458,410,600 100.00 

（二）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后公司资产结构对比如下（发行前财务数据取自公

司 2012 年年度报告，发行后财务数据假设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基础上只受

本次发行的影响而变动）： 

项目 
2012年 12月 31日

（万元） 
资产结构 

发行后 

（万元） 
资产结构 

总资产（合并） 88,398.81 100.00% 102,365.02 100.00% 

负债合计（合并） 33,309.97 37.68% 33,309.97 32.54% 

股东权益合计（合并） 55,088.84 62.32% 69,055.05 67.46%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净资产和总资产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公司资产质

量得到显著提升，偿债能力得到明显改善，融资能力得以提高，资产结构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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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 

（三）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目前，公司主营业务为 EMS 业务。报告期内，公司在立足传统 EMS 制造

产业的同时，积极拓展高端消费类电子产品领域，开拓自有品牌市场。公司自

主品牌 LED 室内照明产品目前正处在市场开拓阶段，公司在精心布局国内营销

网络的同时，不断加大自主品牌的塑造与推广力度，曾多次参加具有较大影响

力的国内外大型展会，并在多家新闻媒体上进行市场推广，有效树立和提升自

主品牌的形象和认知度。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的产品

结构将会发生较大变化，传统 EMS 业务比重有所下降，而高附加值的 LED 照

明产品业务的比重将大幅度上升。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的业务结构将发生较大的变化，

由目前的 EMS 单一业务向“EMS 业务＋自主品牌”发展。公司业务结构的变

化不仅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结构，延伸了公司的产品链，同时实现了公司资源的

循环利用，进一步提高了公司的经济效益。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继续严格按《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和

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由于有更多投资者参与公司非公开发行并成为公司股

东，来自投资者的监督将更加严格。同时也将给公司带来新的管理理念和科学的

管理方法，更有利于公司未来的规范治理。 

（五）本次发行后高管人员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后，项目的管理运作、原料采购、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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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均独立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同时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也不从事

LED 室内商业照明等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因此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

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不发生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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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财务会计信息 

发行人 2010-2012 年财务报告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立信大华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了立信大华审字[2011]063

号、大华审字[2012]054 号和大华审字[2013]003455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一）主要财务数据 

1、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83,988,089.11 1,164,482,358.95 1,292,815,194.03 

负债总额 333,099,703.58 619,106,596.82 797,991,094.23 

归属于母公司的

所有者权益 
536,992,480.16 530,061,107.89 494,824,099.80 

少数股东权益 13,895,905.37 15,314,654.24 - 

2、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营业收入 1,135,537,622.20 1,724,022,511.55 1,329,936,192.05 

营业利润 15,674,940.98 36,731,685.92 23,002,932.96 

利润总额 34,747,108.04 41,903,523.78 23,980,256.51 

净利润 30,752,598.12 36,242,102.67 26,239,364.1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32,171,346.99 36,349,438.05 26,239,364.13 

3、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127,631,373.52 191,495,962.22 -65,756,84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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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净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5,773,216.95 -58,276,218.82 -25,481,697.4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1,284,363.65 -84,398,953.08 21,963,386.6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40,853,619.17 48,323,130.11 -74,724,551.50 

（二）公司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 1.46 1.28 1.20 

速动比率 1.14 1.06 0.9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4.69% 46.70% 50.66%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72 1.70 1.90 

财务指标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4.37 4.63 4.27 

存货周转率（次） 8.59 10.42 8.97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7,516.35 7,985.27 5,822.64 

利息保障倍数 7.55 6.32 5.20 

每股收益（元/股） 
基本 0.1031 0.1164 0.0841 

稀释 0.1031 0.1164 0.0841 

每股收益（元/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基本 0.0493 0.1133 0.0901 

稀释 0.0493 0.1133 0.09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8% 7.09% 5.2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91% 6.89% 5.61%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元/股) 0.41 0.61 -0.21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13 0.15 -0.24 

（三）最近三年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 

公司最近三年非经常性损益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245.21 -8.0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1,913.36 127.50 124.14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 -406.58 -3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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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15 634.89 -18.37 

所得税影响额 229.66 -12.75 31.4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 - 

合计 1,677.56 97.86 -187.23 

二、管理层讨论和分析 

（一）偿债能力分析 

近三年，公司的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项目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 1.46 1.28 1.20 

速动比率 1.14 1.06 0.9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4.69% 46.70% 50.66% 

项目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7,516.35 7,985.27 5,822.64 

利息保障倍数 7.55 6.32 5.20 

报告期内，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相对稳定，公司资产负债率维持在合

理水平，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分别为 5,822.64 万元、7,985.27 万元

和 7,516.35 万元，呈现稳步增长趋势。报告期内利息保障倍数逐年上升，到期

无法支付利息的风险较低。 

（二）营运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周转能力指标如下： 

项目 2012年度 2011年度 2010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4.37 4.63 4.27 

存货周转率（次/年） 8.59 10.42 8.97 

总资产周转率（次/年） 1.11 1.40 1.30 

报告期内，公司重视对应收账款的管理，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原材料的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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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产品销售预测，使得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和总资

产周转率均基本保持稳定，资产营运能力较强。 

（三）公司盈利能力分析 

1、营业收入构成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 PCBA 控制板贴装业务，主要包括：PCBA 控

制板的贴装，少量贴牌生产 DVD、机顶盒、微型投影仪、MP3、MP4、LED 灯

和手机等整机产品。目前主要产品包括应用于液晶电视、MP3、MP4、手机、

播放器等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各种贴装后的 PCBA 控制板以及电子镇流器、LED

灯等。近三年，公司 97%以上的营业收入来自于主营业务。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收入 112,236.75 98.84% 167,773.57 97.32% 130,965.32 98.47% 

其他业务收入 1,317.01 1.16% 4,628.68 2.68% 2,028.30 1.53% 

合  计 113,553.76 100.00% 172,402.25 100.00% 132,993.62 100.00% 

2、主营业务收入分析 

最近三年，发行人按产品结构分类的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消费类电子 40,351.84 35.95% 109,014.39 64.98% 94,577.34 72.22% 

照明产品 51,358.86 45.76% 50,422.54 30.05% 36,112.98 27.57% 

通讯产品 16,767.44 14.94% 7,209.43 4.30% 0.00 0.00% 

LED 3,758.61 3.35% 1,127.21 0.67% 275.00 0.21% 

合  计 112,236.75 100.00% 167,773.57 100.00% 130,965.32 100.00% 

总体上，近三年公司主营业务中 EMS 业务收入的比例在 95%以上。 

2011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较 2010 年增长较快，主要系公司的消费类电子

中的 TV 类业务、照明产品业务增长较快以及公司新拓展的通讯产品中的手机

业务增长较快所致。 

2012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较 2011 年大幅下降，主要系受飞利浦订单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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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导致公司消费类电子业务收入大幅下滑所致；公司的照明产品业务、

通讯产品业务和 LED 业务在 2012 年仍保持较快增长。 

3、毛利率分析 

近三年，公司的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6.66%、5.28%和 7.40%。总体而言，

报告期内公司综合毛利率基本稳定在 5%-8%，处于较低水平，主要原因是：①

公司属于 EMS 行业，利润水平较低；②报告期内，原材料和人工成本不断上涨，

使得公司的盈利能力受到一定限制。 

2012 年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较 2011 年有所上升，主要是公司新拓展的毛

利率较高通讯产品和 LED 产品业务销售收入上升较快所致。 

（四）期间费用分析 

近三年，发行人的期间费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金额 
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 

销售费用 2,469.85 2.18% 1,824.90 1.06% 1,138.83 0.86% 

管理费用 5,283.89 4.65% 4,667.12 2.71% 4,573.04 3.44% 

财务费用 -169.40 -0.15% -535.36 -0.31% -212.88 -0.16% 

合  计 7,584.34 6.68% 5,956.66 3.46% 5,498.99 4.13% 

近三年，公司期间费用呈现以下特点：2010 年至 2011 年，随着公司业务

规模扩大，销售收入持续增加，销售费用相应地增加，但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基

本稳定；管理费用占期间费用的比重最大，其绝对额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逐年

略有增加，但管理费用的内部控制方面成效显著，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有所降低；财务费用均为负数。2012 年度，公司加大自主品牌产品营销力度，

销售费用增长较快；由于营业收入同比有所下滑，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的占比

略有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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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现金流量情况分析 

发行人近三年现金流量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763.14 19,149.60 -6,575.6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77.32 -5,827.62 -2,548.1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28.44 -8,439.90 2,196.3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085.36 4,832.31 -7,472.46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近三年，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营业收入 113,553.76 172,402.25 132,993.62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34,676.59 141,104.07 117,915.33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营业收入 118.60% 81.85% 88.66% 

净利润 3,075.26 3,624.21 2,623.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763.14 19,149.60 -6,575.68 

近三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别为-6,575.68 万元、19,149.60 万

元和 12,763.14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2,623.94 万元、3,624.21 万元和 3,075.26 万

元。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较大，但近三年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合计为 25,337.06 万元，大于合计净利润 9,323.41 万元，

表明公司主营业务现金流量充足，盈利质量较高。近三年，公司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8.66%、81.85%和 118.60%，销售

回款情况较好且总体呈上升趋势。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近三年，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净额分别为-2,548.17 万元、-5,827.62 万元和

-4,577.32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为了扩大产能和经营规模，进一步提高公司盈

利能力，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分别为 2,548.17

万元、6,132.33 万元和 4,577.32 万元，使得报告期内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出较大。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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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净额分别为 2,196.34 万元、-8,439.90 万元和

-4,128.44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主要与短期借款、收

到或支付的美元贷款保证金和信用证保证金有关。2011 年、2012 年，公司筹资

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负数，主要原因是当期偿还的贷款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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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13,966.21

元，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项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 

拟投入金额 

1 无锡 LED 室内商业照明生产建设项目 无锡实益达 29,628.20 26,478.20 

2 无锡 LED 照明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无锡实益达 5,064.90 5,064.90 

3 无锡 LED 照明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目 无锡实益达 4,565.30 4,565.30 

4 深圳手机控制板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实益达 4,634.60 4,634.60 

合  计  43,893.00 40,743.00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按以上项目排列顺序安排实施，若实际募集资金不能

满足上述全部项目投资需要，资金缺口通过公司自筹解决。为抓住市场有利时

机，使项目尽快建成产生效益，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项目进度的

实际情况通过自筹资金进行先期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一）关于拟通过增资无锡实益达方式实施项目的说明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投资项目中，公司拟通过增资无锡实益达方式将部分募

集资金用于无锡 LED 室内商业照明生产建设项目、无锡 LED 照明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和无锡 LED 照明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目。 

（二）无锡 LED 室内商业照明生产建设项目 

（1）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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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由无锡实益达负责实施，项目投资总额为 29,628.20 万元，拟投入募

集资金 26,478.20 万元，主要用于 LED 室内商业照明生产建设项目。 

LED 室内商业照明行业是在我国 LED 产业发展背景下，新兴快速发展起

来的 LED 室内照明细分子行业。近年来，LED 产业的不断发展及深化极大地

促进了 LED 室内商业照明市场环境的日渐成熟。本项目主要生产 LED 室内商

业照明产品系统，包括光源类产品及灯具类产品，项目涵盖酒店、办公室、商

场及连锁专卖店等为核心的客户，内容包括 LED 室内商业照明产品的生产、安

装施工及后期维护等。 

（2）项目发展前景 

①项目实施背景 

作为光源，与白炽灯、荧光灯等相比较，LED 灯的优势体现在三个方面：

节能、环保和长寿命。在节能方面，LED 灯不依靠灯丝发热来发光，能量转化

效率非常高，理论上可以达到白炽灯 10%的能耗，相比荧光灯，LED 灯也可以

达到 50%的节能效果。在使用寿命方面，LED 灯采用固体封装，结构牢固，寿

命达 10 万小时，是荧光灯的 10 倍，白炽灯的 100 倍。在环保方面，用 LED 灯

代替荧光灯，避免了荧光灯管破裂外溢汞的二次污染。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紧缺的大背景下，节能减排被提高到战略高度，

LED 照明产品作为一种高效照明产品，使得 LED 照明产业成为国家鼓励发展

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支柱产业。随着节能环保概念的推广，国家对节能

环保产业的支持力度逐渐加大，制定各种节能政策，很大程度上推动了 LED 绿

色照明领域的发展。 

2009 年 10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及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半导体

照明节能产业发展意见》，明确提出发展目标：到 2015 年，半导体照明节能产

业产值年均增长率在 30%左右，产品市场占有率逐年提高。 

2011 年 11 月 1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工商总局、

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印发《关于逐步禁止进口和销售普通照明白炽灯的公告》（以

下简称《公告》），决定从 2012 年 10 月 1 日起，按功率大小分阶段逐步禁止

进口和销售普通照明白炽灯。《公告》明确了中国逐步淘汰白炽灯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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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施该路线图，将有力促进中国照明电器行业健康发展，取得良好的节能

减排效果，预计可新增照明电器行业产值约 80 亿元（人民币）、新增就业岗位

约 1.5 万个，形成年节电 480 亿千瓦时、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4800 万吨的能力。 

各国政府也都已经开始把一些高耗能的照明产品列为首要的禁用对象，白

炽灯泡首当其冲。白炽灯泡的禁用首先从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最先开始，

后来其它各国政府也开始陆续跟进。2012 年之后，大多数发达国家开始逐步禁

用白炽灯泡，这为 LED 照明行业带来庞大的商机。 

②市场发展前景 

a、国际市场需求预测 

Philips 预计在 2010 至 2020 年全球照明行业将以平均 6%的速度增长。从光

源上看，目前主要还是以白炽灯、荧光灯为主，半导体照明是新兴产业，将逐

步实现对传统照明的替代，Philips 预计 LED 照明占通用照明领域的比例在 2015

年将达到 50%，2020 年将达到 80%，LED 照明产品将全面进入传统照明领域，

成为全球主要的照明方式。 

如下图所示，为 2006-2015 年全球 LED 照明市场规模：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光学光电子协会、IEK 

b、国内市场需求预测 

经过 50 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照明产业已经逐步形成了以白炽灯、荧光灯等

传统灯具为主体的照明市场。据中国照明协会统计，自 1999 年以来，中国照明

市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整体市场规模已经从 1999 年的 450 亿元发展到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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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3000 亿元（包含照明出口量）。根据 2009 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公布的《半

导体照明节能产业发展意见》，到 2015 年，半导体照明节能产业产值年均增长

率在 30%左右，功能性照明达到 20%左右，液晶背光源达到 50%以上，景观装

饰等产品市场占有率达到 70%以上。传统的白炽灯等照明灯具将逐步退出照明

市场。2009 年普通白炽灯产量为 27.3 亿只，比 2008 年的 33.4 亿减少了 18.3%，

预计到 2013 年，我国白炽灯的年产量将减小到 14.2 亿只，2020 年全面禁止生

产和使用白炽灯。 

从 LED 照明的应用领域来看，目前主要分布在户外照明、景观亮化和室内

照明三个主要领域。随着 LED 芯片性价比的提高，以及综合配光设计、控制设

计、散热设计、灯具设计、动力设计等因素、面向不同光环境应用特点的各类

半导体照明解决方案体系的完善与成熟，LED 照明已经越来越多的渗透进传统

照明领域，逐渐得到广泛的应用和推广。 

如下图所示，为中国 LED 照明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中国照明学会 

室内照明市场主要分为室内商业照明和家居照明等。从市场规模上看，室

内照明市场由于应用群体的广泛将成长为规模最大的市场。随着 LED 灯具的价

格逐渐降低，LED 照明将逐渐进入商用照明及民用照明，从而走进千家万户改

变人们传统的日常照明方式，预计在 2013 年室内照明将达到 98.2 亿元的市场

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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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为中国 LED 室内照明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中国照明学会 

室内照明的应用范围决定了其拥有的市场空间最为巨大，随着 LED 照明技

术的不断进步，特别是在发光效率、显色性能、二次配光等技术上的进一步突

破，LED 产业的商业化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LED 光源的价格不断降低，将

为 LED 照明向室内照明领域的渗透和发展提供动力与条件。 

（3）项目投资效益情况 

经济分析预测表明：本项目实施后，新增利润总额 14,412 万元，项目投资

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26.42%，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税后）为 5.48 年。 

（三）无锡 LED 照明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该项目由无锡实益达负责实施，项目投资总额为 5,064.90 万元。本项目的

建设目标是构建 LED 照明技术的系统化研究平台。通过组建专业实验室，构建

整个 LED 照明系统的研发体系，对 LED 照明的相关技术进行前瞻性研究以及

产品开发，可以为公司的 LED 照明产品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及应用研究。同时，

通过系统研发平台的建设，能推动集群网络解决方案的研究，完善公司在 LED

照明的设计、规划、优化、实施等方面上的产品架构及解决方案的开发，丰富

公司在标准化、模块化式设备及解决方案上的产品序列。本研究项目的建设，

将使公司始终保持技术领先优势和持久创新能力，为公司产品占据有利的市场

份额、拓展国际市场、提升产品的品牌影响力等方面提供强有利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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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无锡 LED 照明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目 

该项目由无锡实益达负责实施，项目投资总额为 4,565.30 万元。本项目资

金主要用于： 

（1）营销网络体系建设：以上海总部为中心，在全国设立 19 个办事处，

覆盖大部分省级行政区，并全面升级上海总部，建立全方位的营销体系。本项

目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完善的市场、销售和服务支持体系和国外推广体系，实

现国内市场基本覆盖，进一步树立公司品牌，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确

保公司产品年销售额不断增长，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保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提高营销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有利于实施公司国内和国外市场布局及发展战略。 

（2）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由信息化系统将全国性营销网络体系有机地联

系起来，并接入公司已有的信息化系统体系。实现整个物流系统的信息化，使

营销管理与决策更加快捷、系统、高效，更能快速的反应一线市场的信息，达

到生产、研发、销售、管理信息共享，准确高效进行决策。 

（3）区域性物流集散中心建设：将建设 3 个区域性物流集散中心，分别设

在北京、重庆、广东，同时公司营销网络体系的信息系统建设要配合物流中心

的信息化进程，建立现代化的物流调度、库存管理信息系统。 

（4）市场拓展项目建设：将用于展厅投资、形象设计、广告投放等。 

（五）深圳手机控制板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1）项目概况 

该项目由实益达负责实施，项目投资总额为 4,634.60 万元，主要用于手机

控制板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项目拟购置国内外先进生产设备，新增手机控制板产品 6000kpcs/年的生产

能力，可以有效满足公司对下游手机组装厂、国内外手机终端运营商提供多样

化加工产品，最终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手机控制板产品方案。 

（2）项目发展前景 

手机作为一种日常的通讯工具，已经深深融入到了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

中。国际电信联盟的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1 年，全球的手机用户总量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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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亿，全球移动通信渗透率已达 87%，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渗透率也高达 79%。

手机用户数量的不断增长以及手机更新换代速度的逐步加快，带动全球手机需

求量和出货量的不断增长。而手机控制板作为手机的关键部件，其需求量也随

着手机出货量的增长而不断增长。根据 Gartner 预计，全球手机出货量将由 2010

年的 13.8 亿部增长至 2015 年的 21.5 亿部，而手机控制板的出货量也将随之由

2010 年的 16.56 亿个增长至 2015 年的 25.8 亿个。 

手机作为消费电子的主力军一直在中国扮演重要角色。随着我国国民经济

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消费者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

日渐上升，其对手机等消费电子产品的支出比例越来越大，从而为行业的发展

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工信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0 年底，我国手机普及

率达到 64.4%，比上年提高 8 个百分点。 

2010 年我国手机产量达到 9.98 亿部，增幅达到 60%；2011 年 1-11 月我国

手机产量达到 10.4 亿部，同比增幅达到 20.7%。随着大陆手机市场的逐渐成熟，

国外一线手机厂商产能向国内转移，而国内二线品牌的手机厂商也向一线发展。

国内手机控制板供应商的市场份额还将进一步扩大，本项目的市场前景良好。 

（3）项目投资效益情况 

经济分析预测表明：本项目实施后，新增利润总额 1,328.80 万元，项目投

资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24.43%，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税后）为 4.86 年。 

三、本次募集资金的专户制度 

发行人已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公司董事

会决定的专项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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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中介机构对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

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一）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询价过程、发行对象选择过程及配售数量和价格的

确定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发行程序及发行人2011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的规定； 

（三）发行人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认购对象的资格符合发行人2011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的规定； 

（四）本次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发行人为本次

非公开发行所制作并签署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过程及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发行人201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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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荐协议主要内容和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签署时间：2012年4月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期限：保荐机构推荐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推荐期间；发行人本次发

行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的持续督导期

间。 

（二）上市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本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精神，对发行人的发行

条件、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发展前景等进行了充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就发行

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序，并通过保荐机构内核小组的

审核。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及上市的相

关要求。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愿意

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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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流通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3,700.00万股股份已于2013年8月1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刊登《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的下一交易日（2013年8月20日）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上市首日，

在上市首日（2013年8月20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中，所有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4年8月20日。 



30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实

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保荐书》、《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安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尽职调

查报告》。 

（二）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实益达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法律意见》、《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

于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一）》、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二）》和《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 

二、查阅时间 

工作日上午 8：30～11：30；下午14：00～17：00。  

三、文件查阅地点  

（一）发 行 人：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六路实益达工业园 

电 话：0755- 29672878 

传 真：0755- 29672878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楼 

电话：0755-82558238 

传真：0755- 82825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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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

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之盖章页）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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